ERE 0 RN SN A RO PR
114# By &% % % 30855

Fan s Fads (L iFdE AL )
A 2 #hm
FAEEARGFRIF TR (E) THE o ARNARIISEL!

10p 3 @5 5" B B e
4002

WA RE T REFTE 156,200~ > 2 p A RI114%117 28p 423

w@ﬂllw@ﬁﬁii$ﬂﬁi5%£iﬁmio

o d A ?47?*

ﬂK%J: BB E S A E det 3T E 156,200~ 5 R &R R

e BRS BHET
X7 2 2d

N2 L A

A GEFE o AN R P I PRAT R
% 3861% & FArr | 0 £ ke % 4330F 2. 32 R T i B
Bd Rt - @EREaH 5 2k

AR i EL A

-~ RA AR AL ARIIZ2ELILY 4p 188304 F 0 B R D
5.5 000-0000%5 p ’*"%: (THEZTZ4H) » 7 5“‘1‘«"517*
TAE T 66/ % K200 2 e 0 FI AR B o kR ZE A RF
- iﬁ&%ﬁi@’« W LA R R R SRR A FRI B A
TE B2 B per5000-00005Lp * ) EE (TR IS

ﬁ>’ﬂ:‘ BT ST AT R ROR AT £ X A (T
=d)) ’_‘—.',f—l_ﬁf'iﬁﬁ.sa‘_lé‘ﬁ’*féi\,%i (T k) 55
4, 222% v ¢ R IEPE FvR]86,200 » R A e 2K

%— 7



%?,% iﬁﬂi}%\ » T PR R A B833 2 186,200~ 0 ¥ R
o A M ﬂt,‘a%% 730,000~z 1 & » &3-Fa s 2156, 20
0~ % 5 3% 1 186,200-30,000=156,200) o & > 5 &R
féﬁwug“h?ﬁ&~%1%@12ﬁ3}1@§%@1mé%@
G FACAE R EF > T EP AR RS R L 156,200
o R pAeRh B AEEE pAT G H P L REEJIFT
A2 53 E 2 A1 o
A AT IREAD P P AR N E R L B AL

Ve

2= E'ﬁ ARER D R TR RPG & 2 Fi’g@" ’
FE R 2B FUERIHE A P2 o TR R AT
TR AL R F EZFAFL o A HEHNF A FIFLARY
;ﬁ-ﬁﬁé*‘ﬁ » FE A ENENRE £ 0 NI T R AR A
e F Az g R AGg R & N ART L 5

o T2 $03EF I T K h o R A ERMEL

PR E iﬁéiﬁiﬁa Flaid & mknE AiRdFE
B PEEE PR R L R TRZ RO AR By X R 2

pE AR RALAMEN AL REGEQRABA
#

4% 156,200~ 39 > ERARNFRALTHE TS

SEE AL BAREI M T () DRy E i

BE . AL AEEY FL AN cPRBB Yt B0
N’ a/_, <3 “:— . ~



iiﬁﬁ’ﬁ%iiﬁiﬁ,gjﬁi,@éig@i%
PP RIEIEAET Y RE ML

—\

|

A4 f@;lfj"i:ir":”ﬁ‘ sL w2 T AT RRAE
] m@%‘nﬁdp”éﬁ?ﬁ@%iﬁ“’?
x&F%kﬂi%iﬁﬁ*F@*@%%Niﬁgﬁﬂﬁfﬁﬁwéﬁﬁﬁ
2pRE OB ‘iﬁﬁmﬁ@#mmﬂ7ﬁﬁo
SR RFFIRETEE AN RKI RO RET v R

Rk B w R RORETF £ Rl R ABRBRHHIT o 2
L2 B2030 5 19E ~ $2156 2 RATP o X % E 52156

S ARA G £ R o g R AR FAREL  F
GERNERRIE M2 R T (kB iER84E R S 5
12425543, 0 % PR) - ¥R RKZ LT *%@

f%' B i'%qﬁ ’ -fi:"f*b AT A TE'E%‘ FREH 2Ry * B
‘,ﬁﬁﬁﬁrAl@

/
7

Z_ g l

“q_

& S

v

fed 4ed ALK& E #7' BEfE > A
&‘;t;g: A2 Erf (5% ;—21074&&:; "1145%—13—,2,%

4

SR) oM H o RA AR D RT ‘Lﬁﬂﬁ;Jﬁa
i3 7 * 4 5 & 554, 222 A2 3 4 & %ﬁ A A
ﬁzﬁﬂaﬁ@“?;“ﬁ’;#ﬁ %iﬁm%%\@
R A NG U P SRR R H ;w;;ﬁwﬁti&%
FOFINFE) » AP Y2z gRILF R

(ﬁtﬁhéaﬁ3ﬁi$4ﬁﬁ)’$lfﬁééa LR
(AAE %427 ) "R 215k kL dm2 BT * 3
HH 186,200~ > m m 2 HF E > BEEFESR o X
e e riE Y £ 530,000~ 5 3 RARD RIREET T
(Q%h% 15T ) WQ%’@%ﬁﬁ%b?$ﬁﬁiﬁ
T o2 B ®156, 200~ (3 & 5 1 186, 200-30, 0
00::156,200)’ EHTE -
H%ﬁ%ﬁﬁﬁiﬁwg,@ﬁ4%¢ﬁ&@¢ﬁwﬁ g
Bidm A% pXEIEA B F Tz HEFR
Aderm ixE IR E\‘lﬁ%"l’iﬁif;ﬁéx s i H

-

b
i
mj



R FRE B - 2nd o B2 fiEo AT
%ﬁéﬁﬁi’%%A@%ﬁ@%*Uﬁ%ﬁi@&ﬂii
Bafllz dix 8 ‘
ﬂgg;ﬂA15’%éﬁ%ﬂ%ﬁ“%ﬁ\%Z%ﬁ“liﬁﬂiﬁ
52031 BT c AAERLIFRLZFTRER
ﬁ"%uxriﬁﬁpfﬁﬂ’ﬂfgiﬁlq’xéLﬁijma’@J
#’}tﬁii’f@;ﬁi' 2 pEAe > f kut FE o ﬂd"i'%fj*ui ot R
2_E%p 0 B3 T\E ek AEERL 22 p T]14E1172 2
Spﬁ(iihé $26F ) TF P L REEJIFF AL

ERE A U RERE I I/ S
LS Rk VRIS 2 R L R

I=q

SRR R TRARR T AL PR A R AE
P2 B A360F F 27 ~ F3B9EF I F IR T B £ B
AT o X RBRAER) UL BT EFLERE 0 B LS BER

ANAREFE R REHEAIKE LR TR ER S
%%m@ﬁ?ﬂ%%%%i%g’%%——%ﬂ’mﬁﬁ

e
=~ ?‘ ':",: B # E.' 47?\-7 |;§;P‘£—\ Y i”% 2y /z- %l-; 78]!—»— °
v = EN 7] 115 = 3 g 3 2

PR 2P F MR
WP EFANGRRANTR
%nmiﬂﬁ’@%ﬁéﬁ Lppo B ARmBEN IR AP
FFEA o et AR or s EE AL PR o R A
d

s
(B x) o

|
@:iamﬁﬁiﬁﬁ 1
bk EEFRAT I - HRR I RFRAHT
¢ % & ® 115 & 3 g 3 B
tx7 T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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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壢保險簡字第308號
原      告 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賴榮崇  
訴訟代理人  陳銘鐘（兼送達代收人）


被      告  謝約翰  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（交通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6,200元，及自民國114年11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本判決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6,2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：  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同法第433條之3之規定，依職權由原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部分：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2年11月4日18時30分許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（下稱肇事車輛），行經桃園市平鎮區台66往大溪26公里處時，因未注意車前狀況及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之過失，而碰撞原告承保之訴外人鄭羽岑所有並駕駛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（下稱系爭車輛），致系爭車輛嚴重毀損欲回復原狀顯有重大困難（下稱本件事故），且系爭車輛維修費用估定為新臺幣（下同）554,222元，已達保險契約理賠上限186,200元，故原告已依約於系爭車輛報廢，並賠付訴外人鄭羽岑186,200元，另原告標售系爭車輛取得30,000元之利益，故請求被告賠償156,200元（計算式：186,200-30,000＝156,200）。基此，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1條之2前段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156,2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按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；汽車、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，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，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1條之2本文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汽車行駛時，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，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亦有明文。另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，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，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。但其請求之金額，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，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亦有規定。經查，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時、地，駕駛肇事車輛，因未注意車前狀況及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，而碰撞原告承保之訴外人鄭羽岑所有並駕駛之系爭車輛，致系爭車輛受損，而原告已依保險契約賠付修復費用156,200元等事實，業據其提出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、系爭車輛行車執照、汽（機）車險理賠申請書、估價單、系爭車輛照片、綜合查詢畫面、車輛異動登記書等件為證（見本院卷第6頁至第15頁），並經本院職權調閱上開交通事故案卷資料核閱屬實（見本院卷第17頁至第23頁)，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，既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答辯書狀為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，應視同自認，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是被告未注意車前狀況且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，而發生本件事故，自有過失，應負全部過失責任，且該過失行為與系爭車輛所受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，是被告應就本件事故所生系爭車輛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。又原告既已依保險契約給付系爭車輛回復原狀之費用，自得依上開法律規定代位行使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，請求被告賠償上開將系爭車輛回復原狀所須之費用。
　㈡再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，固以回復狀為原則，惟其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原狀顯有重大困難者，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。此觀民法第213條第1項、第215條之規定即明。又民法第215條所謂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，係指回復原狀需時過長、需費過鉅或難得預期之結果之情形而言（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242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另於回復原狀之必要費用顯逾其物價值之情形，若仍准許被害人得請求賠償修復費用，與維持物之價值不合比例，非惟不符經濟效率，亦有違誠信公平原則。此時應由加害人以金錢賠償其物之價值利益，即足填補被害人之損害（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145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經查，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損毀嚴重，維修費用初估為554,222元，已超過系爭車輛於本件事故發生前之市價而無修繕實益等情，業據其提出系爭車輛照片、福佑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經國服務廠估價單等件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0頁至11頁），本院審酌系爭車輛之道路交通事故照片　（見本院卷第43頁至第45頁)，參以職權查詢之車價結果（見本院卷第42頁），認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之修復費用高於其市價即186,200元，而無修繕實益，應堪採信。又系爭車輛經出售所得價金為30,000元乙情，有報廢車輛標購單可佐（見本院卷第15頁）。從而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有減損之價值156,200元(計算式：186,200-30,000＝156,200)，應屬有憑。
　㈢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。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；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，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查本件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，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，無確定期限，又未約定利息，則被告均應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是原告就上述得請求之金額，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4年11月28日起（見本院卷第26頁）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，洵屬有據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本件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職權宣告假執行。並依職權酌定被告供所定金額之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原告其餘主張、陳述及所提證據，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 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壢簡易庭　法　官  黃麟捷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 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宏明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壢保險簡字第308號

原      告 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賴榮崇  

訴訟代理人  陳銘鐘（兼送達代收人）



被      告  謝約翰  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（交通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

1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6,200元，及自民國114年11月28日起至

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本判決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6,2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

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：  
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

   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同法第433條之3之規定，依職

    權由原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部分：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2年11月4日18時30分許，駕駛車牌

    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（下稱肇事車輛），行經桃園市

    平鎮區台66往大溪26公里處時，因未注意車前狀況及未保持

    行車安全距離之過失，而碰撞原告承保之訴外人鄭羽岑所有

    並駕駛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（下稱系爭車輛）

    ，致系爭車輛嚴重毀損欲回復原狀顯有重大困難（下稱本件

    事故），且系爭車輛維修費用估定為新臺幣（下同）554,22

    2元，已達保險契約理賠上限186,200元，故原告已依約於系

    爭車輛報廢，並賠付訴外人鄭羽岑186,200元，另原告標售

    系爭車輛取得30,000元之利益，故請求被告賠償156,200元

    （計算式：186,200-30,000＝156,200）。基此，爰依民法第

    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1條之2前段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，

    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156,200元，

   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

    5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按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；

    汽車、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，在使用中加損

    害於他人者，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，民法第184條

    第1項前段、第191條之2本文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汽車行駛

    時，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，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，

   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亦有明文。另按被保險人因

    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，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

    請求權者，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

    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。但其請求之金額，以不逾賠償金額為

    限，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亦有規定。經查，原告主張被告於

    上開時、地，駕駛肇事車輛，因未注意車前狀況及未保持行

    車安全距離，而碰撞原告承保之訴外人鄭羽岑所有並駕駛之

    系爭車輛，致系爭車輛受損，而原告已依保險契約賠付修復

    費用156,200元等事實，業據其提出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

    記聯單、系爭車輛行車執照、汽（機）車險理賠申請書、估

    價單、系爭車輛照片、綜合查詢畫面、車輛異動登記書等件

    為證（見本院卷第6頁至第15頁），並經本院職權調閱上開

    交通事故案卷資料核閱屬實（見本院卷第17頁至第23頁)，

    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，既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

    ，亦未提出答辯書狀為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

    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，應視同自認，堪信原

    告之主張為真實。是被告未注意車前狀況且未保持行車安全

    距離，而發生本件事故，自有過失，應負全部過失責任，且

    該過失行為與系爭車輛所受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，是被告

    應就本件事故所生系爭車輛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。又原告

    既已依保險契約給付系爭車輛回復原狀之費用，自得依上開

    法律規定代位行使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，請求被告賠償

    上開將系爭車輛回復原狀所須之費用。

　㈡再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，固以回復狀為原則，惟其不能回復

    原狀或回復原狀顯有重大困難者，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。此

    觀民法第213條第1項、第215條之規定即明。又民法第215條

    所謂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，係指回復原狀需時過長、需費過

    鉅或難得預期之結果之情形而言（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

    1242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另於回復原狀之必要費用顯逾其物

    價值之情形，若仍准許被害人得請求賠償修復費用，與維持

    物之價值不合比例，非惟不符經濟效率，亦有違誠信公平原

    則。此時應由加害人以金錢賠償其物之價值利益，即足填補

    被害人之損害（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145號判決意旨

    參照）。經查，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損毀嚴重，維

    修費用初估為554,222元，已超過系爭車輛於本件事故發生

    前之市價而無修繕實益等情，業據其提出系爭車輛照片、福

    佑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經國服務廠估價單等件為證（見本院卷

    第10頁至11頁），本院審酌系爭車輛之道路交通事故照片　

    （見本院卷第43頁至第45頁)，參以職權查詢之車價結果（

    見本院卷第42頁），認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之修復費用高於其

    市價即186,200元，而無修繕實益，應堪採信。又系爭車輛

    經出售所得價金為30,000元乙情，有報廢車輛標購單可佐（

    見本院卷第15頁）。從而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車輛因本

    件事故受有減損之價值156,200元(計算式：186,200-30,000

    ＝156,200)，應屬有憑。

　㈢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

   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其經債權

   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

    相類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。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

    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；

    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

    利率為百分之5，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

   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查本件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

    ，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，無確定期限，又未約定利息，則被

    告均應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是原告就上述得請求之

    金額，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4年11月28

    日起（見本院卷第26頁）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

    計算之利息，洵屬有據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，請

    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本件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爰依民事訴

    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職權宣告假

    執行。並依職權酌定被告供所定金額之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

    行。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原告其餘主張、陳述及所提證據，經本

    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列，併此敘明

    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 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壢簡易庭　法　官  黃麟捷
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

上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

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 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宏明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壢保險簡字第308號

原      告 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賴榮崇  

訴訟代理人  陳銘鐘（兼送達代收人）



被      告  謝約翰  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（交通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6,200元，及自民國114年11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本判決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56,2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：  
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同法第433條之3之規定，依職權由原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部分：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2年11月4日18時30分許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（下稱肇事車輛），行經桃園市平鎮區台66往大溪26公里處時，因未注意車前狀況及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之過失，而碰撞原告承保之訴外人鄭羽岑所有並駕駛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（下稱系爭車輛），致系爭車輛嚴重毀損欲回復原狀顯有重大困難（下稱本件事故），且系爭車輛維修費用估定為新臺幣（下同）554,222元，已達保險契約理賠上限186,200元，故原告已依約於系爭車輛報廢，並賠付訴外人鄭羽岑186,200元，另原告標售系爭車輛取得30,000元之利益，故請求被告賠償156,200元（計算式：186,200-30,000＝156,200）。基此，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1條之2前段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156,2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按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；汽車、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，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，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1條之2本文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汽車行駛時，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，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亦有明文。另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，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，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。但其請求之金額，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，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亦有規定。經查，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時、地，駕駛肇事車輛，因未注意車前狀況及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，而碰撞原告承保之訴外人鄭羽岑所有並駕駛之系爭車輛，致系爭車輛受損，而原告已依保險契約賠付修復費用156,200元等事實，業據其提出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、系爭車輛行車執照、汽（機）車險理賠申請書、估價單、系爭車輛照片、綜合查詢畫面、車輛異動登記書等件為證（見本院卷第6頁至第15頁），並經本院職權調閱上開交通事故案卷資料核閱屬實（見本院卷第17頁至第23頁)，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，既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答辯書狀為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，應視同自認，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是被告未注意車前狀況且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，而發生本件事故，自有過失，應負全部過失責任，且該過失行為與系爭車輛所受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，是被告應就本件事故所生系爭車輛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。又原告既已依保險契約給付系爭車輛回復原狀之費用，自得依上開法律規定代位行使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，請求被告賠償上開將系爭車輛回復原狀所須之費用。

　㈡再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，固以回復狀為原則，惟其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原狀顯有重大困難者，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。此觀民法第213條第1項、第215條之規定即明。又民法第215條所謂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，係指回復原狀需時過長、需費過鉅或難得預期之結果之情形而言（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242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另於回復原狀之必要費用顯逾其物價值之情形，若仍准許被害人得請求賠償修復費用，與維持物之價值不合比例，非惟不符經濟效率，亦有違誠信公平原則。此時應由加害人以金錢賠償其物之價值利益，即足填補被害人之損害（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145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經查，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損毀嚴重，維修費用初估為554,222元，已超過系爭車輛於本件事故發生前之市價而無修繕實益等情，業據其提出系爭車輛照片、福佑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經國服務廠估價單等件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0頁至11頁），本院審酌系爭車輛之道路交通事故照片　（見本院卷第43頁至第45頁)，參以職權查詢之車價結果（見本院卷第42頁），認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之修復費用高於其市價即186,200元，而無修繕實益，應堪採信。又系爭車輛經出售所得價金為30,000元乙情，有報廢車輛標購單可佐（見本院卷第15頁）。從而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有減損之價值156,200元(計算式：186,200-30,000＝156,200)，應屬有憑。

　㈢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。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；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，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查本件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，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，無確定期限，又未約定利息，則被告均應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是原告就上述得請求之金額，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4年11月28日起（見本院卷第26頁）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，洵屬有據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本件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職權宣告假執行。並依職權酌定被告供所定金額之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原告其餘主張、陳述及所提證據，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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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壢簡易庭　法　官  黃麟捷
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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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宏明



